
選舉主任DQ黃之鋒理據
黃 之 鋒︰自己並非以「香港眾志」代表身份參選，故與「眾

志」的聯繫「不適用於考慮本人提名的有效性」

選舉主任︰「眾志」立場一直都認為「港獨」是港人「自決前
途」的選項，一般人亦會傾向相信，黃之鋒既然擔當
「眾志」要職，其立場亦是如此。同時，黃之鋒從沒
有在回覆中指出其理念與「眾志」有何分別

黃 之 鋒︰「眾志」2016年同意「公投」應該包括「獨立」和
「地方自治」等選項，是客觀反映當時民意，不代表
「眾志」提倡這是需要具備的必然選項

選舉主任︰黃之鋒嘗試誤導讀者，令人以為「眾志」與他本人已
摒棄有關主張，實情是他們並沒有，黃之鋒在第三次
回覆時已清楚聲言「我的立場不曾改變」

黃 之 鋒︰國家主席習近平於本月13日「嚴詞威脅」，指出「任
何人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結果只能是粉身碎
骨」，故不論有無民意基礎，「眾志」均不提倡和支
持「港獨」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

選舉主任︰「眾志」自2016年起一直持該綱領或理念，黃之鋒稱
習近平主席講話為「嚴詞威脅」，是藉以表示「眾
志」及他本人迫不得已才聲稱他們作出妥協、放棄有
關主張，而非真心如此

黃 之 鋒︰在首兩輪回覆時任選舉主任的信函中已回應自己或
「眾志」是否支持「港獨」為「自決前途」的選項之
一的問題，而自己在第三次回覆亦表明不主張「港
獨」作為「自決」選項

選舉主任︰黃之鋒在首次回覆中，不但未有摒棄「眾志」將「港
獨」列為「自決」選項之一的綱領，或否定他與有關
綱領有聯繫，反而闡述對有關綱領的理解，一般人有
合理理由相信，他認同有關綱領，或至少明知而容許
自己與有關綱領有密切關連

黃之鋒第二次的回覆，清楚顯示他支持和認同「眾
志」的綱領。他稱現時香港缺乏足以令「獨立」成為
選項之一的民意，他的答覆可理解為「獨立」能否作
為選項，取決於香港民意如何，這明顯與基本法背道
而馳

黃之鋒在第三次答覆中毫不含糊地聲稱，他「認為在
一個不具實際約束力的民意表態的方式下，『香港獨
立』可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這明顯與基
本法違背

黃之鋒在回應首兩輪提問時，本可直接答覆「眾志」
及他本人是否提倡和支持「港獨」作為「自決」選
項，但他沒有，至第三次回覆才首次試圖作出有關表
示，但各種原因顯示，「眾志」的明確主張未有任何
轉變，而黃之鋒亦無明確地與該主張劃清界線

黃 之 鋒︰自己就「自決前途」的看法與周庭所述相同，政府亦
全盤接受周庭案（[2019] HKCFI 2135）的判決，沒
有提出上訴

選舉主任︰周庭案的判詞指出︰「凡任何人主張『香港獨立』，
或主張香港人『自決前途』（按該詞的普通意義
論），而不論該主張是關乎2047年6月30日之前或
之後，該人並不是真心地及真誠地意圖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區。」

資料來源︰黃之鋒三次回覆及選舉主任決定其提名無效的理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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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
區政府昨日認同及支持選舉主任
裁定黃之鋒提名無效的決定，並
重申 「自決」或支持「港獨」作
為「自決前途」的選項來處理香
港體制，均不符合基本法下的憲
制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
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持
有關主張的人不可能擁護基本
法，因此不可能履行區議會議員
的職責。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特區政

府一直尊重及維護港人在基本法
規定下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
時，特區政府有責任確保所有選
舉均在符合基本法和相關選舉法
律下進行。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的憲制及
法律地位十分清晰，而基本法亦指
出，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亦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
方行政區域，「自決」或「港獨」
不符合香港特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
及法律地位，亦與國家對香港既定
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
發言人續說，《區議會條例》要

求參選人簽署聲明，示明會擁護基
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否則參
選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
「鼓吹或推動『民主自決』或以任
何形式提議『獨立』的人不可能擁
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區議會
議員的職責。」

認同支持選舉主任決定
對於黃之鋒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

無效，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認同
及支持選舉主任的決定，並指出有
關決定旨在令是次區議會選舉能在
符合基本法和其他適用法律下公
開、公平、誠實地進行，「與部分
社會人士指稱的政治審查、限制言
論自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

日被問及黃之鋒被DQ一事時表
示，選舉主任按照法例規定，有責
任和權力決定參選人是否符合參選
資格。由於黃之鋒可能會提出選舉
呈請，故他不會作進一步評論。
就有人質疑提名顧問委員會此

前曾通知黃之鋒的提名為「有
效」，聶德權指出，提名顧問委
員會是就參選人是否符合年齡要
求、有無犯罪記錄等相關情況提
供意見，而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香港特區，並不是提名
顧問委員會的權限。

蔡亮在昨日通知黃之鋒其決定的信函
中表示，在考慮了黃之鋒先後3次

回覆選舉主任提問的內容及近年多番公開
言論，決定黃之鋒的選舉提名無效，並同
時發出長達5頁的理由去解釋其決定。

選舉主任逐一駁黃之鋒謬論
就黃之鋒一開始聲言自己並非以「眾
志」代表身份參選，故與「眾志」的聯繫
「不能用來考慮其提名的有效性」，蔡亮
反駁，黃之鋒擔當「眾志」要職，而「眾
志」立場一直都認為「港獨」是港人「自
決」的選項，故一般人都會傾向相信其立
場亦是如此，而黃之鋒亦從沒有在回覆中
交代其理念與「眾志」有何分別。
黃之鋒在首兩次回應時都沒有明確表達對
「『港獨』作為『自決』選項」的立場，
至第三次回覆才聲稱「眾志」及自己「不
提倡和支持」有關主張。蔡亮指出，黃之
鋒在首次回覆中，不但未有摒棄有關主
張，或否定他與有關主張有聯繫，反而闡
述對「眾志」有關綱領的理解，一般人有
合理理由相信，他認同有關綱領，或至少明
知而容許自己與有關綱領有密切關連。
在黃之鋒第二次的回覆，清楚顯示他
支持和認同「眾志」的綱領；在第三次答
覆中，他更毫不含糊地聲稱，自己「認為
在一個不具實際約束力的民意表態的方式
下，『香港獨立』可作為『民主自決』的
一個選項」，這明顯與基本法違背。
蔡亮並羅列更多黃之鋒撐「獨」的證
據，包括黃之鋒稱現時香港缺乏足以令
「獨立」成為選項之一的民意，有關答
覆可理解為「獨立」能否作為選項，取
決於「香港民意」如何，這明顯與基本
法背道而馳。

黃第三次回覆稱「立場不變」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本月13日指出：「任
何人企圖在中國任何地區搞分裂，結果只
能是粉身碎骨。」對此，黃之鋒卻聲稱這
是「嚴詞威脅」，故「不論有無民意基
礎」，「『眾志』均不提倡和支持『港
獨』作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蔡
亮認為，黃之鋒這一說法反映他只是藉以
表示「眾志」及他本人在「迫不得已」才
作出「妥協」、放棄有關主張，而非真心
如此。
對黃之鋒一度以「客觀反映當時民
意」去為有關「選項」作辯解，蔡亮直指
這是黃之鋒嘗試「誤導讀者」，令人以為
「眾志」與他已摒棄有關主張，「實情是
他們並沒有」，而黃之鋒在第三次回覆時
已清楚聲言「我的立場不曾改變」。
蔡亮強調，黃之鋒在回應首兩輪提問
時，本可直接答覆「眾志」及他本人是否

提倡和支持「港獨」作為「自決」選項，
但他沒有，至第三次回覆才首次「試圖」
作出有關表示，但各種證據顯示，「眾
志」的明確主張未有任何轉變，而黃之鋒
亦無明確地與該主張劃清界線。

「自決」「獨立」皆違反基本法
蔡亮重申，「港獨」作為「自決」選

項是與基本法違背的，並引述高等法院在
陳浩天案的判詞中已表明，擁護基本法不
只是遵守基本法，還要支持和提倡基本
法。在考慮黃之鋒在2016年起作為「眾
志」秘書長的多番公開言論，及他的3輪
回覆，「就所有相關資料作整體考慮後，
我認為黃之鋒對『香港獨立』和『自決前
途』的主張一直抱持相同立場。」在考慮
法律意見後，蔡亮不接納黃之鋒作出符合
法例規定的聲明，裁定他不獲有效提名。
參選港島南區海怡西選區的參選人還

有新民黨陳家珮和報稱為「民主派」的林
浩波。

「眾志」撐「獨」煽「自決」核心頭目難切割

戳穿港獨港獨真面目
區選 黃之鋒DQ
鼓吹「『港獨』

作為『自決』選

項」的「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

鋒，此前兩度迴避

選舉主任就其「自

決」立場的提問，

終在第三次回覆後被選舉主任蔡亮裁定

其選舉提名無效，並附上5頁理據解釋

有關決定，逐一戳穿黃之鋒的語言偽

術。蔡亮指出，「眾志」自2016年就

持「『港獨』作為『自決』選項」的理

念，黃之鋒甚至毫不含糊地聲稱自己立

場「不曾改變」、「『香港獨立』可作

為『民主自決』的一個選項」，明顯與

擁護基本法的聲明背道而馳。各種證據

顯示，「眾志」的明確主張未有任何轉

變，而黃之鋒亦無明確地與該主張劃清

界線，故決定其選舉提名無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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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左）會晤黃
之鋒，黃誣指香港過去多月的暴亂是「追求自由
和正義」。 資料圖片

■黃之鋒上月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
會聽證會，大肆唱衰香港。 資料圖片

■對於黃之鋒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特區政府表示認同及支持選舉
主任的決定。 資料圖片

■「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選舉主任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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